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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:解决或采纳

公开属性:主动公开·全文

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

浦建委提复〔2025〕95 号 签发人：李树逊

对浦东新区政协七届四次会议
第 024 号提案的答复

赵彤阳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进一步完善浦东新区住房“以旧换新”政策

落地实施的建议》（提案第 024 号）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

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丰富商品房源供给，满足多样化改善需求

提案中提到的新房受“7090”政策影响，小户型、低总价房

源供过于求，供需匹配存在优化空间。为丰富商品房源供给，市

住建委等单位颁发《关于优化本市新出让商品住房用地套型供应

结构的通知》（沪房建管〔2024〕101 号），明确本市多层、小高

层、高层建筑的商品住房中小套型住房建筑面积标准分别调整为

100 平方米、110 平方米、120 平方米。优化新出让商品住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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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中小套型住房供应比例。原则上，中外环间区域不低于 70%，

中环以内区域不低于 60%，新城和南北转型重点区域不低于 60%，

外环外其他区域不低于 50%。继续将新建各类商品住房用地中配

建的 5%保障房和 15%自持租赁房等纳入商品住房用地套型结构

统筹范围。根据市场主体住宅产品适销等情况，可适当弹性调整。

优化本市新出让商品住房用地套型供应结构，适应了房地产市场

供求关系的新变化、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。

二、关于针对性增加并完善“国资收购”模式

全国落地“以旧换新”主要有换新补贴、三方协议、国资收

购三种模式。一是浦东新区严格落实上海市关于换新补贴相关政

策。市出台了《关于本市开展住房“以旧换新”补贴试点的实施

细则》，为住房置换提供财政补贴。具体内容是：在一年内，出

售外环内 2000 年前竣工、建筑面积在 70 平方米及以下唯一住房

的居民家庭，如购买外环外一手住房，可以申请补贴。根据出售

住房的建筑面积，实行分级定额补贴：30 平方米以下补助 2 万

元；30～50 平方米补贴 2.5 万元；50～70 平方米的补贴 3 万元。

符合条件的售房者，可向新购房所在地的区房地产交易中心（新

区为区建交委房屋状况中心）申请办理补贴。补贴资金列入相关

区房管部门预算，由同级财政部门统筹安排，在办理新购住房不

动产权证后发放。目前，新区目前已有 4 例补贴申请。二是鼓励

支持推行三方协议模式，即购房者、中介与开发商签约，中介助

力快售旧房，未按时售出则由开发商退还定金，购房者无需承担

违约责任。积极参与上海市房地产行业协会举办的“以旧换新”、

“方便看房，方便购房”等活动，通过房企与市房协指定专业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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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机构合作，给购房人提供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楼盘信息服务。线

上由专业服务机构提供全面、完整的项目信息介绍，包括房型、

配套、周边环境等，同时为购房者提供专场咨询服务。线下由开

发商安排专人提供对接联动服务。三是研究探索“国资收购”模

式，即由区属国企收购旧房转作保障性住房、购房者补差价。将

综合考虑新区政府财政承受能力、新区现有保租房供需平衡情况

以及项目融资收益平衡情况等，择时试点国资收购旧住房用作保

障性住房。

三、关于加大政策宣传力度，提高居民知晓率

与上海市房地产行业协会积极合作，通过举办住房“以旧换

新”政策宣讲会、现场咨询等活动，解答居民疑问。充分发挥浦

东新区房地产行业协会的作用，广泛宣传“以旧换新”政策的内

容、操作流程及优惠政策。通过网络、媒体等多种渠道加大政策

宣传力度，确保居民知晓到位。

综上，您提出的《关于进一步完善浦东新区住房“以旧换新”

政策落地实施的建议》的提案建议，我委已吸收采纳，感谢您所

提的宝贵建议。

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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